


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2020年度
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﹝2021﹞20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委2020年度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绩效自评如下：              
1、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根据盐财（预）指标[2020]1号文件批复，2020年县财政下达我委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共计14万元。
（二）整体绩效目标情况
通过实施县委巡察工作，发挥巡察政治作用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挺纪在前，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文件收悉后，我委高度重视，指派分管副书记、分管常委具体负责委机关项目资金的评价工作。为了确保绩效自评客观、真实，我委根据项目实施情况，采取自评方式，结合评价内容，做到有计划，有安排，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。
三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情况分析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2020年度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年初预算14万元，该项目资金实际到位14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且到位及时，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截止到2020年底，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支付率100%，全部用于县巡察办机关及巡察工作各项费用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我委严格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对资金使用实行集中支付，资金专款专用，分类记账，真实反映收支动态。 
（二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2020年，通过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项目的实施，完成3轮对14个部门（单位）、2个县属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巡察，对2个单位开展巡察“回头看”，延伸巡察6个行政村，发现问题225条，移交问题线索3件，全覆盖完成率达100%。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县级财政部门严格按规定拨付资金，做到了资金使用合规，保障县委巡察工作完成率达到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项目运行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。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社会效益。2020年，通过县委巡察工作专项费项目的实施，持续深化政治巡察和整改落实，加大督查回访力度，推动巡察整改往深里走、往实里做，巡察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有效彰显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可持续影响。保障巡察工作经常开展，确保巡察工作效力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挺纪在前，执纪必严，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通过对部分群众对巡察工作的反馈来看，群众满意度达到99%。
三、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。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2020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是对2020年度县委巡察工作的全方位总结，对今后此类项目的组织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我们将以此为契机，积极推进项目实施，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。同时，将把这次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今后组织项目的重要参考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          

附件：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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